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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认识应成为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

———解读唐凯麟教授的道德认识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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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道德认识既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,也是现实生活

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, 因此 , 对道德认识的研究不仅对伦理学

学科建设 ,还是对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水平都有不可忽视的

意义。近读唐凯麟教授 50 余万字的新著《伦理大思路———

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

2001 年版),深感作者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实践和伦理学理论

的发展所进行的全方位 、深层次理论思考和审视的深邃 、恢

弘和高远。书中对道德认识的论述和观点 ,虽然只占很小的

篇幅 ,但给我以很好的启发。

我曾经对道德认识论发生过浓厚的兴趣。但是 , 在读了

《伦理大思路》后 ,才知其堂奥颇深。《伦理大思路》是在立足

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和建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基础上 ,把道

德建设和伦理学的建构指向和落实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形成

和发展 ,来探讨道德认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。在唐先生看

来 ,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, 就是促进个体

道德尤其是个体道德人格的形成 、发展和完善 , 在这里 ,道德

认识活动是推动道德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。 其

实 ,唐先生早在 1992年出版的《伦理学教程》(湖南师范大学

出版社)中就对“个体的道德认识活动”提出过精辟的见解。

本文将结合唐先生的这两本著作 ,谈谈对唐先生道德认识观

的一点学习心得。

唐先生指出 ,道德认识是道德认识主体以理想为依托的

价值取向 ,它与科学认识一样 , 也提供一种知识 , 但这种知识

不是一般的客观知识 , 而是特殊价值知识 , 这种知识既是主

体道德认识的产物 ,也是主体道德实践的结晶。道德认识的

目的主要不是概括规律 , 而是指导行动 , 它不仅可以丰富人

的知识(主要是道德知识), 增加人的阅历 , 更重要的是形成

人的信念 , 引导人追求道德真理和道德理想 , 实现自我的道

德完善。

在唐先生看来 ,道德认识的下述特点决定了它不同于其

他认识活动的特殊地位。(1)道德认识是以人与自身 、人与

人(社会)、人与自然(包括人化自然)的关系为对象的。对这

一关系的认识和把握的最大特点是人将自身置于这一关系

之中 ,而不是像其他认识活动那样把人与对象(此即实体性

的对象而非关系性的对象)分离和对立起来。 这一特点决定

了人与对象(不论是实体性的还是关系性的)必然相互限制 、

相互依存。正因为如此 ,人在道德生活中才是一个关系性的

存在 ,才会在面对对象(人 、社会 、自然)时“推己及人” 、“推己

及物” , 由此才会在这一关系中形成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(即

道德认识中的“逻辑的格”), 进而以此作为人的行为的基本

范式。(2)道德认识是以善 、恶 、应当 、失当等价值范畴为手

段的。道德认识对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是通过价值范畴而非

科学范畴为手段来实现的 , 并以此对道德认识对象进行分

析 、综合和取舍 , 这一特点赋予了道德认识对象的道德性。

(3)道德认识是一种评价性的而非事实性的认识活动。追求

事实性(客观性)排除主体(和主观性)是科学认识的特点;而

不排除客观性 ,同时高扬价值评价性因而主体性(知 、情 、意

等)必然成为其中重要活动因子 , 是道德认识的重要特点。

(4)道德认识是具有预见和指导功能的认识活动。这一特点

是所有人认识活动的共同特点 ,但道德认识的这一特点又有

特殊的表现形式 ,这就是以道德预警和道德避恶 、身同此受

和心同此理等方式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 , 进而以此指导自己

和他人的行为。这种预见和指导的统一 , 构成了道德认识的

特殊的价值规定性。(5)道德认识还是在价值关系中进行的

或接受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活动。上述道德认识的诸特点

均蕴涵着这一意义 , 因此 , 道德认识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认

识。根据道德认识的上述特点 , 唐先生认为 ,道德认识作为

主体的一种价值取向活动 , 一方面将道德对象内在化 , 即把

对象纳入所谓“无一物非我”的同一之中 , 来把握道德发展的

必然性 ,形成主体的观念 、信念和理想 , 构成主体的道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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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;另一方面将对象道德化 , 即通过善 、恶 、应当 、失当等范畴

对对象进行鉴别 、评价 、选择 ,将对象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

中 ,来区分对象的价值属性和价值等级。

唐先生进一步认为 , 道德认识是由道德感知 、道德思维 、

道德直觉和道德智慧诸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。

关于道德感知 ,唐先生也认为 , 它是道德认识主体与认识对

象发生一定关系后形成的最初感觉 , 也包括关于认识对象的

道德特征的某种印象。道德感知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对象 ,

即是通过人的活动 、行为 、关系而表现出来的;它虽属感性认

识价段 , 但却是以理性为前提和依托的感性认识:它不仅受

主体的心理定势和期待的影响 ,而且还受制于主体的需要和

价值模式。关于道德思维 , 唐先生认为 ,它是根据道德感知

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推理 ,是对道德现象的本质 、特点 、内部

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。道德思维是从道德感知到道

德观念 、从外在要求到内心信念的桥梁。唐先生把道德思维

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 ,即“人我类同”的结构模式;“情理交

融”的理性特色;“知行合一”的价值把握方式。“人我类同”

的道德思维使人能够按照“人我属同类” 、“人我皆有相同的

物质和精神需求”的方式思维 , 因而人人能够设身处地 、推己

及人 、想人所想 、急人所急 , 反过来 , 需人所需 、欲人所欲也是

理所当然的。这种道德思维实际上深含着权利与义务对等

的道德理念。当前某些道德现象不如人意 ,如把他人作为满

足自己目的的手段 ,利己主义泛滥等 , 原因之一是否缺少“人

我类同”的道德思维? 难怪唐先生把“人我类同”作为道德思

维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。“情理交融”也是道德思维的基本

特征 ,情和理是构成道德思维的两大要素 , 因此 , 在这里道德

思维又可以称为情理思维。这是因为 , 人在认同 、接受 、履行

道德要求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 ,必须晓之以理 、动之以情 、理

为情动 、情为理发 , 才能收得实效 , 那种要么冷酷无情 、要么

煽情式的道德思维在实践中是危害甚大的。因此 , 一种行为

合情而不合理未必是道德的 ,同样 , 一种行为合理而不合情

也未必是道德的。可见 ,情与理的交融和互动是健康的道德

思维的基础。“知行合一”的道德思维体现了“实践-精神”

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 ,通俗地说 , 在道德实践和道德思维中 ,

不“行”之“知” 即为无“知” , 无“知” 之“行” 不如不“行” 。 因

此 ,“知行合一”的道德思维是避免道德“精神分裂”(如“口是

心非”)和“行为分裂”(如“言善行恶”)的思维 ,也是形成高尚

的道德人格(如“知行合一” 、“言行一致”)的心理基础。关于

道德直觉 , 唐先生充分肯定其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 , 指出它

是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思维等认识成果之上的一种认识活

动 ,是事物属性与其本质之间的“断路”在观念中的突然接

通。我曾将道德直觉特点归纳为四点 , 即直接性 、整体性 、非

逻辑性和无意识性(参看拙著:《道德认识引论》 , 湖南教育出

版社 1996 年版)。道德直觉在道德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, 它

使道德行为的发出省去了论证和推理的过程 , 比如道德直觉

能使人见孺子入井急援其手之类的道德行为“不假思索” 而

发出。关于道德智慧 ,唐先生认为它是建立在上述诸环节基

础上的道德认识发展过程的最高点 , 是以“是非之心”(“知

端”)为根基的大智大睿。它超然于利害计算 , 追求着最高的

道德境界 ,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完善自我和他人的品格的能

力 ,因而可以使人成为道德完善的人。唐先生上述对道德认

识过程的独特见解还在于 , 不是套用对一般认识过程(感性

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)的理解 , 而是通过抓住道德

认识的本质来揭示道德认识发展过程的特点。

此外 ,唐先生还对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 、道德意志 、道德

评价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;对道德思维与科学思维 、

艺术思维也作了精辟的比较。限于篇幅 ,不能一一列陈。

透过唐先生的道德认识观 ,可以发现他对道德认识之重

视的目的之一 ,就是要充分肯定道德认识在当代中国的道德

建设和现代伦理学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, 例如 , “道德认识

可以丰富人的知识 ,增加人的阅历 , 形成人的信念 , 引导人追

求道德理想 ,实现自我的道德完善”;等等。因此 , 对道德认

识的研究也就是现代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课

题。我想 , 除此之外 , 道德认识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的作

用至少还体现在以下方面:(1)道德认识能使道德主体在认

同 、接受 、履行社会道德规范时提高自觉性 ,进而使社会道德

规范能顺利地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 , 减少社会道德个体化

的阻耗。(2)道德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提高对道德善恶 、是非

的辨别判断能力 ,反思各种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 , 指导道德

实践 ,进而能够改善社会的整体道德状况 , 提高社会的整体

道德水平。(3)道德认识可以改善个体的道德人格结构 。道

德人格结构是由包括道德认识 、道德理性 、道德情感 、道德意

志在内的复杂的系统 , 在这个系统中 , 道德认识能够使道德

理性得以提升 ,使道德情感“发而中节” , 使道德意志得以自

律 ,从而使道德人格得以改善和提高。(4)道德认识通过道

德思维活动 ,能够从道德现象中抽象出各种道德范畴 , 形成

种种新的道德原则 、准则 、规范 ,从而一方面推动道德实践的

发展 ,一方面推动道德理论自身的发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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